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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时间：2019 年 03 月 13 日 

保荐机构编号：Z27074000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

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情  况 内  容 

保荐机构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 曾信 

联系电话 0755-82130793、82133008 

保荐代表人 欧阳志华、何雨华 

保荐代表人联系电话 13910426331、15602991277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情  况 内  容 

发行人名称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股票代码：002728；可转债代码：12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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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台山市台城长兴路 9、11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台山市台城长兴路 9、11 号 

法定代表人 许丹青 

联系人 陈习良 

联系电话 0750-5627588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17 年 12月 6 日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7 年 12月 28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 2017 年度报告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披露 

2018 年度报告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披露 

四、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以下简称

“持续督导期”），重要的信息披露文件由我公司保荐代表人认真审阅

后，再报交易所公告。 

保荐代表人认为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相符，披露内容完

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2、现场检查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2018 年度，保荐代表人于 12 月 24 日-25 日对公

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募集

资金使用、业绩情况、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等。  

保荐代表人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中层干部等人员进行了 1 次现场培训。 

3、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规章制度（包括防止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内控制

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

制度等）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建立、健全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监事会议事规则》、

《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工作细则》、《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财

务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等制度。 

4、督导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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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制度情况以及查询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 

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4,000,000.00 元，利息为 12,776.67 元，

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等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46,357,376.67 元。 

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账号 607216669）、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账号 757901318010188）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

专项账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在台山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台城信用社（账号 80020000011457115）、全资子公司广

东特一海力药业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账

号 653569524588）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台城信用社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与广东特一海力药业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累计投入 47,595,306.00

元，募集资金余额（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 310,813,846.39 元，其中：暂存理财产品投资账户余额为

人民币 20,000,000.00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15,000,000.00 元，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175,813,846.39 元。 

持续督导期内，每月由银行抄送对账单，保荐代表人查询。 

保荐代表人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

行了所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的内容，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规的情况，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5、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2018 年度，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 次，列席公

司董事会次数 3 次。 

6、保荐人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定期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内部控

制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时还根据公司业务实际开展情况，就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1）2017年 12 月 28日至 12 月 31 日 

在此期间保荐人未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但是在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上市之前，保荐人对公司发表独立意见共 2

次，具体为 2017 年 12月 23 日，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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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流动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发表核查意见。 

（2）2018 年度 

2018 年度保荐人对公司发表的独立意见共 6 次，具体为：2018 年

3 月 21 日发表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17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和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核查意见；

2018 年 10 月 11 日，发表关于公司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2018 年 12 月 29 日发表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7、保荐人发表公开声明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需要保荐机构发表公开声明的事项，

保荐机构也未曾发表过公开声明。 

8、保荐人向深交所报告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需要保荐机构向交易所报告的情形，

保荐机构也未曾向深交所报告（除定期现场检查报告外）。 

9、保荐人配合深交所工作情况

（包括回答问询、安排约见、

报送文件等）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积极配合深交所的工作，除按时向交易

所报送现场检查报告、培训资料等持续督导文件外，不存在其他需要

保荐机构向深交所回答问询、安排约见等情形。 

五、对发行人、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参与保荐工作的评价 

项     目 情     况 

1、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特一药业能够按照本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应资料，能够如实回

答保荐机构的提问并积极配合现场工作的开展。 

2、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参

与保荐工作的情况 

特一药业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勤勉尽责，能够较好完成相关工

作。 

3、其他 无 

六、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和协调发行人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过程中发生

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事     项 说     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郭文俊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特一药业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

特委派欧阳志华先生接替郭文俊先生担任特一药业保荐代表人，继续

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直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上述事项已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公告。 

2、其他重大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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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申报事项 

申报事项 说     明 

1、发行前后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动

及原因分析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585.68 万元，净利润 9,477.70万

元，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694.36 万元，净利润 10,634.28

万元,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497.56 万元，净利润 15,554.65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前后特一药业经营业绩持续增

长。 

2、持续督导期内中国证监会和交

易所对保荐人或其保荐的发行人

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不存在发行人被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采取处罚或

监管措施的情形。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特一药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国信证券作为特一药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保荐机构，将对特一药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的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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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欧阳志华         何雨华 

 

 

 

法定代表人：              

       何  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